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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江西源丰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人

民币，本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067,535.65元。 

2、公司本次为上海豫光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20,000 万元人 

民币，本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50,123,059.32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源丰”）贷款提供

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鉴于该笔担保已到期，为支持江西源丰的业务发展，公司计划继续为江西源

丰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二）公司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金铅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豫光”）贷款提供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根据上海豫光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计划在原有担保的

基础上，为上海豫光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增加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上海豫光以其经营收入作为还

款资金来源，公司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临 2021-00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工业西区 

法定代表人：李新战 

注册资本：16,185.8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废旧蓄电池、

矿灯、银、锌、铝、铅、铜、废渣的处理及经营；合金、铅膏、塑料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被担保人（江西源丰）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1,601,173.33 

负债总额 70,884,502.1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5,067,535.65  

流动负债总额 70,884,502.11 

资产净额 170,716,671.22 

营业收入 878,779,805.12 

净利润 -16,183,284.59 



江西源丰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股权关系图

如下： 

 

 

 

 

2、被担保人名称：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888弄 11号 3楼 303-K 

法定代表人：李晓东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金银饰品、珠宝

首饰、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木材、钢材、办

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的批发、零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

品），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被担保人（上海豫光）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总额法）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额法） 

资产总额  216,654,229.70  216,654,229.70 

负债总额  98,130,309.03  98,130,309.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123,059.32  50,123,059.32 

流动负债总额  98,130,309.03  98,130,309.03 

资产净额  118,523,920.67  118,523,920.67 

营业收入  17,370,736,344.99  58,042,890.23 

净利润  16,450,575.92  16,450,575.92 

上海豫光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股权关系图

如下：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万元 

2、担保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二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四、相关意见 

    董事会认为：江西源丰、上海豫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

利于子公司降低融资成本，保障其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且担

保事项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年 4

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源丰、上海豫光提供担保，有助

于解决子公司的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我们认为上述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认为：江西源丰、上海豫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

利于子公司降低融资成本，保障其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且担

保事项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事项完成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55,000万元，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占本公司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6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7519.06万元，占本公司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报备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